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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善化區北小新(一)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章程草案

(重劃會成立大會 110 年 12 月 24 日決議通過) 

第一條 重劃會名稱及會址 

本重劃會（以下簡稱本會）名稱為「臺南市第○○期善化

區北小新（一）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 

本會會址設於「台南市善化區目加溜灣大道 537 號」， 

連絡電話：(06)5858929。 

往後本會會址若因作業上的需要，須異動會址所在地，均

由理事會審議通過後即可逕行辦理遷址作業，其異動之地

址須設置於臺南市善化區，惟仍需通知重劃區內全體土地

所有權人及市府主管機關，待日後召開會員大會時再一併

提案追認之。 

第二條 重劃區範圍 

本重劃區座落於「變更善化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

（含都市計畫書圖重製）（第一階段）案」內變更後第九案

「機六及其東側 4米人行步道、停三、周邊部分道路」，其

重劃範圍四至如下： 

東：北小新段 197地號部分東側地籍邊界線 

西：8M 計畫道路東側邊界線 

南：8M 計畫道路南側邊界線 

北：10M計畫道路南側邊界線 

第三條 會員資格及會員大會權責 

本會以本重劃區內全體土地所有權人為會員，但土地分配

結果公告期滿後，以土地分配結果公告期滿之日土地登記

簿所載土地所有權人為會員，並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

關。 

會員大會之權責事項如下： 

一、 修改重劃會章程。 

二、 選任、解任理事及監事。  

三、 監督理事及監事職務之執行。 

四、 審議擬辦重劃範圍。  

五、 審議重劃計畫書草案。 



 
 

六、 審議禁止或限制事項。 

七、 審議拆遷補償數額。  

八、 審議預算及決算。  

九、 審議重劃前後地價。 

十、 認可重劃分配結果。  

十一、 追認理事會對重劃分配結果異議之協調處理結果。 

十二、 審議抵費地之處分。  

十三、 審議理事會及監事會提請審議事項。 

十四、 審議其他事項。 

前項之權責，除第一款至第五款、第十款、第十三款外，

得經會員大會決議授權由理事會辦理。 

第四條 會員大會召開之條件 

本會第一次成立大會由本自辦市地重劃區籌備會召集之，

其後各次會員大會由理事會召集之，並得視實際需要，由

全體會員十分之一以上及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

積十分之一以上連署，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請求

理事會召開。 

前項請求提出後十五日內，理事會不為召開之通知時，會

員得報經主管機關許可自行召開。 

經會員大會決議之提案，於一年內不得作為連署請求召開

會員大會之提議事項或理由。 

第五條 會員大會召開之程序 

本會召開會員大會應以書面通知，其通知方式以書面掛號

交寄並取得回執或由專人送達簽收。 

會員大會舉辦時，會員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者，得以書

面委託他人代理出席； 其為未辦理繼承登記之土地，經法

院指定遺產管理人者，得由遺產管理人代為出席會員大

會，國有、直轄市有、縣(市)有、鄉(鎮、市)有或其他法

人所有之土地，由公有土地管理機關、該法人代表人或其

指派代表出席會員大會。 

會員大會對於提案事項之決議，應有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

上，及其於重劃範圍所有土地面積逾該範圍土地總面積二



 
 

分之一之同意行之。但會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人數及

所有土地面積不列入計算： 

一、 重劃前政府已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且依規定原位置

原面積分配或依法應抵充之土地。 

二、 自籌備會核准成立之日前一年起至重劃完成前取得所

有權之重劃範圍土地，除繼承取得者外，其所有土地

面積未達該範圍都市計畫規定最小建築基地面積；都

市計畫未規定者，應達該直轄市或縣（市）畸零地使

用規則規定建築基地最小寬度及最小深度相乘之面

積。 

三、 受託人接受委託人數逾重劃範圍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人

數十分之一。 

第六條 會員之權利及義務 

本會會員享有下列權利： 

一、出席會議、參與表決之權。 

二、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三、參加市地重劃依法得享受之權益。 

本會會員應負下列之義務： 

一、出席會議。 

二、交付土地辦理市地重劃。 

三、其他參加市地重劃依法應負之義務。 

第七條 理事、監事之名額、選任、解任 

本會設理事七人，候補理事一人，為無給職。由本會會員

互選並以記名投票方式，依得票數較高者依序當選之。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由理事互選之。理事長綜理本會會

務，對外為本會代表人，理事長出缺時，由理事互選遞補

之。 

本會設監事一人，為無給職，由本會會員互選並以記名投

票方式，依得票數較高者依序當選之。 

本會理事、監事有下列情節之一者，解任之： 

一、未依規定阻撓重劃會務、刻意損害本會信譽或無故不

出席等，經會員大會通過者。 



 
 

二、理事、監事死亡時。 

三、理事、監事喪失本重劃區土地所有權時或其個人所有

重劃前土地未達本重劃區都市計畫規定最小建築基地

面積時。 

第八條 理事會、監事之權責 

理事會之權責如下： 

一、選任或解任理事長。 

二、召開會員大會並執行其決議。 

三、研擬重劃範圍。 

四、研擬重劃計畫書草案。 

五、代為申請貸款。 

六、土地改良物或墳墓拆遷補償數額之查定。 

七、工程設計、發包、施工、監造、驗收、移管及其他工

程契約之履約事項。 

八、研擬重劃分配結果草案。 

九、異議之協調處理。  

十、撰寫重劃報告。 

十一、其他重劃業務應辦事項。  

理事會對於前項各款事項之決議，應有理事四分之三以上

之親自出席，出席理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理事會執行重劃業務時，得視實際需要僱用各種專業人員

辦理或委託法人、學術團體辦理。 

監事之權責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案。 

二、監察理事會執行重劃業務。 

三、審核經費收支。 

四、監察財物及財產。 

五、其他依權責應監察事項。 

第九條 授權理事會辦理事項 

為使重劃作業順利進行且更有效率，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

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13條會員大會之權責內第六、七、

八、九、十一、十二及十四款等事項同意授權由理事會辦

理，如下列： 



 
 

 

一、審議禁止或限制事項。 

二、審議拆遷補償數額。 

三、審議預算及決算。 

四、審議重劃前後地價。 

五、追認理事會對重劃分配結果異議之協調處理結果。 

六、審議抵費地之處分。 

七、審議其他事項。 

第十條 出資方式、財務收支程序及財務公開方式 

本會所需經費由宇成建築開發有限公司籌措支付，區內土

地所有權人以提供抵費地或繳納差額地價作為抵付，並由

出資人自負盈虧。 

本會平時財務收支應經理事會審核通過再由監事核可後始

得為之。決算由理事會編造並送經監事審核後，提送臺南

市政府備查。 

本會財務公開方式經理監事會議決議後將重劃區各階段收

支情形公告於重劃會會址。 

第十一條  土地改良物或墳墓拆遷補償及異議處理 

本重劃範圍應行拆遷之土地改良物或墳墓，應予補償，其

補償數額，由理事會依照臺南市政府地上物拆遷補償相關

規定查定，並由會員大會授權理事會決議後辦理。 

前項應行拆遷之土地改良物或墳墓，以妨礙重劃分配結果

或工程施工者為限，若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或墓主對補償

數額有異議或拒不拆遷時，應由理事會協調；協調不成

時，由理事會報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以合議制方

式調處；不服調處結果者，應於三十日內訴請司法機關裁

判；逾期不訴請裁判，且拒不拆遷者，重劃會得訴請司法

機關裁判。 

自辦市地重劃進行中，重劃範圍土地所有權人阻撓重劃施

工者，應由理事會協調；協調不成時，重劃會得訴請司法

機關裁判。 

 

 



 
 

 

第十二條 土地分配異議之處理 

本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於重劃後土地分配公告期間內提

出異議者，理事會應予協調處理，協調不成時，異議人應

於接獲通知後十五日內訴請司法機關裁判，逾期不訴請裁

判，則提交理事會，依理事會決議辦理。 

第十三條  重劃區結算及解散 

本重劃區內於辦竣土地交接及債務清償完畢後，由理事會

辦理結算，檢附重劃報告送理事會審議通過，送請臺南市

政府備查後公告，並報請解散重劃會。 

第十四條  公告期限之訂定 

除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有規定公告期限

者，其餘事項之公告期限為七日（其餘事項諸如：理事會

會議紀錄公告、會員大會會議紀錄公告、財務結算公告）。 

第十五條  章程之訂定及修改 

本章程提經會員大會決議通過並報請臺南市政府核定後實

行之，修改時亦同。 

第十六條 有關會員大會之決議，會員認有違反法令或本章程之規

定，得依司法程序訴訟。 

第十七條 本章程若涉及抵觸法令時依法令為準。 


